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市场监管执法宣传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32 实施单位
晋中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队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00101至20201231

项目资金情
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2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20.00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8.48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项目概况

       一是更好地履行综合执法职责，使其与现有执法力量相匹配，特为基层执法人员配备相关市场监管
法律法规大全，提高执法队伍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二是借助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3.31”

主题宣传、4.24“三小条例”宣传、5.15碘缺乏病防治宣传、6月食品安全宣传周（月）、9月全国质量安全
月、11月安全用药月、12.4宪法宣传日等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版面展示，宣传资料发放，普法进企业等
措施，结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食品药品安全、打假打非、质量安全、价格监管等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及各类生活实用小常识的教育和宣传，提高辖区各行企业和广大城乡居民对市场安全法律法
规政策的关注度和知晓度，营造我市良好营商法制环境，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消费方式，促进市场秩序安全稳
定。

项目资金使
用情况

2020年1-8月，印刷宣传资料、、购买法律法规书籍、版面制作产生费用6.09万元，借助传统媒体进行3.15
特刊宣传产生其他宣传费2万元，后勤服务保障经费0.39万元。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消重要节点
室外宣传工作，根据市财政局结余资金清理统筹相关安排，结合本队实际，9月将该项目剩余经费11.52万元
全部向市财政局申请统筹，待疫情结束后，再调整宣传计划，加强重要节点室外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市场

安全的认知和满意度。

项目组织实
施情况

        一是根据项目立项目标，为更好地履行综合执法职责，使其与现有执法力量相匹配，特为基层执法
人员购买、印制相关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大全，提高执法队伍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全年共举办执
法大讲堂13期，扎实开展“学习提升”和“检查规范”活动，广大干部职工采用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学
习方法深入专研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加强案件实践能力；二是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重要节点，

借助传统媒体在晋中日报上进行“3.15特刊宣传”，扩大广大市民对新组建市场监管执法队职责职权、管辖
范围及工作成效等的进一步认识；三是由队领导、队业务骨干带队奔赴辖区各县（市）基层市场监管部门进
行如何正确应用相关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知识办理案件的督导及成功查处案件的经验传授。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绩效指标(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进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宣传单页印刷量 50万份 0 0

指标2：宣传册印刷数量 1000册 900册 90%

指标3：宣传版面等制作

数量
20块 2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宣传资料印刷质

量是否清晰
清晰 清晰 100%

指标2：宣传资料内容是

否恰当合理
恰当合理 恰当合理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日常现场执法普

法宣传与重点节点主题

宣传相结合，将安全执

法宣传贯穿全年度

全年
做到日常普法宣传贯穿于全

年

未做到日常普法宣传与重点节点

主题宣传相结合，贯穿于全年

指标2：通过集中学习和

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方法，切实提升基层执
法人员综合素质、业务

技能和执法水平

全年

2020年度，执法人员做到集

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

并一定程度提高了个人综合

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

2020年度，广大干部职工通过集

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方法，切实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综

合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

成本指标

指标1：资料印刷、版面

制作等宣传经费
16万元 6.09 38.06%

指标2：后勤保障及其他

经费
4万元 2.39 59.7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提高辖区各行企

业和广大城乡居民对市

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的

关注度和知晓度，营造

良好营商法制环境，倡

导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消

费方式

普法知晓度达80%以

上
有一定的知晓度

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

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故普

法知晓度受一定的影响

指标2：广泛宣传市场监

管安全政策及法律法

规，能否营造良好的市

场安全舆论氛围

能营造良好氛围
一定程度的营造了市场安全

舆论氛围

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

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故，

普法宣传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安全舆论氛

围的营造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辖区各行企业和

广大城乡居民对市场监

管安全综合执法是否认

可

认可度达80%以上 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度

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

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使人

民群众对该宣传项目的认知度未

达80%

指标2：食药、质量、价

格等安全隐患是否减少
安全隐患逐步减少 安全隐患逐步减少

食药、质量、价格等安全隐患稳

步减少，截止12月底未发生市场

监管相关方面的安全事故

指标3：基层执法水平与

综合执法职责是否相匹

配

相匹配 相匹配

通过广大干部职工对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的专研学习，使基层执法

水平与综合执法职责逐步相匹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1：人民群众对该宣

传项目的满意度
100% 100%

通过对案件当事人、服务企业、

辖区群众的走访调查，均表示满
意100%

指标2：执法人员对该宣

传项目的满意度
100% 100%

执法人员通过集中学习与自学相

结合，努力专研市场监管法律法

规知识学习，并很好应用于案件

查处实践，效果显著，故该项目

收到执法人员一致好评100%

项目绩效情
况

1.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按照年初计划，印制宣传册900册，占年初计划的90%，原因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
了数量调整，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故取消宣传单页的印刷及室外宣传

版面的制作；目标质量完成情况：已印制的宣传册清晰、整洁，内容恰当合理；目标进度完成情况：“按照
日常现场执法普法宣传与重点节点主题宣传相结合，将安全执法宣传贯穿全年度”的目标来看，我队做到日
常普法宣传，但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通过集中学习和个人自
学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切实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的目标来看，我队共举办执
法大讲堂13期，扎实开展“学习提升”和“检查规范”活动，广大干部职工采用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学

习方法深入专研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切实加强案件实践，提高了综合执法业务技能与水平；2.项目
效果情况：按年初项目计划，资料印刷、版面制作等宣传经费为16万，但2020年度该项实际费用产生6.09万
元，完成年初计划的38.06%，后勤保障及其他宣传经费4万元，2020年度实际费用产生2.39万元，完成年初
计划的59.75%，原因为受疫情影响，避免人群集中，取消重要节点室外宣传工作，根据市财政结余资金统筹
清理相关规定，9月份将该项目剩余经费向市财政局提请统筹；通过日产检查过程中的普法宣传，在各行企
业和广大城乡居民中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市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营造了良好营商法制环境，倡导形成了绿色
健康生活消费方式，辖区各行企业和广大城乡居民对市场监管安全综合执法有一定程度的认可，认可度达

80%以上，食药、质量、价格等安全隐患稳步减少，截止12月底未发生市场监管相关方面的安全事故，通过
广大干部职工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专研学习，使基层执法水平与综合执法职责逐步相匹配，收疫情影响，
未在重要节点在广大群众当中进行普法宣传，使人民群众对该宣传项目的认知度未达80%，满意度为比较满
意，执法人员对该宣传项目非常满意，建议将该学习制度持续下去。

其他需说明
的问题

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投 入: 20 18.27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4.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3 3.00

到位及时率 3 3.00

预算执行率 3 1.27

过 程: 20 18.00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3.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3.00

产 出: 30 20.00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8 4.00

完成及时率 7 4.00

质量达标率 8 6.00

成本节约率 7 6.00

效 果: 30 30.00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0 0.00

社会效益 10 10.00

生态效益 0 0.00

可持续影响 10 10.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00

综合得分: 100 86.27

评价结果等次: 差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科室 联系电话

赵俊 分管领导 16603543989

王武华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 15343448811

王永乐 科员 办公室 15386998774

负责人：武
泽亮

经办人：王永乐 联系电话： 0351-3168100 填报日期: 2021-06-30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